
[image: image1.png]


芒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2020年

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名称

芒市智慧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
立项依据

芒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芒市智慧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项目建议书的批复(芒发改字〔2019〕134号)
项目实施单位

芒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项目基本概况

依据省州市相关文件批复精神，为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和实行综合行政执法, 芒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于2010年筹备组建，2012年5月正式挂牌成立，为副科级部门管理机构。2015年4月，芒市委市人民政府印发了《关于芒市人民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成为市人民政府组成部门之一，正科级单位。
2019年3月，根据机构改革方案要求，市人民政府将原住建局下属的环卫站、广场管理所及建筑业管理所划转至芒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后，共内设办公室、法制股、政工股（纪检监察室）、业务管理一股、业务管理二股、业务管理三股、业务管理四股7个股室，机动大队、综合执法大队2个执法大队，与及环卫站、广场管理所、建筑业管理所3个下属事业单位；全局现共有工作人员716人，其中正式在编人员106人，城市管理协管员150人，环卫工人460人。
2019年3月机构改革后，芒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职权职责由原来的97项（其中行政检查类1项，行政处罚类92项，行政强制类4项），增加为228项（其中行政检查类5项，行政处罚类208项，行政强制类4项，行政许可事项1项，行政征收1项，其他行政职权9项）。
项目实施内容

芒市智慧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项目的建设任务分为四大项：体制机制建设、应用系统建设、数据建设和运行环境建设。
资金安排情况

项目估算总投资615万元。
其中：主体工程费用（含设备）547.5万元，占总投资的89.02%；
其它费用37.97万元，占总投资的6.17%；
基本预备费29.53万元，占总投资的4.8%。
资金筹措：地方财政配套资金。2020年安排预算资金200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推行的“万米单元网格管理法”和“城市部件管理法”，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3S”技术构建城市管理信息平台，利用城市精细化管理、闭环式管理、内外结合的科学考评机制等理念，科学再造城区管理流程，构建芒市管理新模式。实现芒市城市管理方式由被动变为主动，静态变为动态，单一变为综合，滞后变为实时，粗放定性变为精细定量，单一封闭变为多元互动的转变，实现对城市的“科学、严格、精细、长效”管理。项目总体建设目标如下：

一是整合资源，构建全市统一的智慧化城市管理平台。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基于“3S”技术的城市管理综合信息平台，对城区管理区域进行网格划分，实现全市管理信息的准确采集、实时传输和精确控制。
二是再造城市管理流程，实行指挥、监督、管理适度分离，创新城区管理体制。形成统一指挥、监督有力、沟通快捷、分工明确、责任到位、反应快速、处置及时、运转高效的城区管理长效机制。
三是统一建设标准，规范建设。按照国家相关建设标准和要求，制定芒市智慧城管建设管理的统一标准，包括电子地图、物理网格划分、事件部件编码、信息交换和接口等标准，规范芒市智慧城管建设和应用。
四是提高管理效率，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为市民提供快速、优质、高效的综合服务。
项目实施成效

从芒市城市管理的实际出发，站在不断满足市民基本生活需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以“群众得实惠、管理出实效”为价值取向，通过条块联手、整合资源、再造流程、强化监督指挥功能等手段大力推进城市管理的现代化，使城市管理中的作业（服务）、管理、执法、监督等四个环节真正形成有机衔接、科学合理、高效有序的闭合系统，全面提升城市综合管理的能力与水平。
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整合城市管理资源，搭建芒市智慧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平台，创建城市综合管理新模式，实现城市管理的信息化、标准化、动态化，做到及时发现、处理与解决城市运行中出现的多种问题，逐步建立分工明确、责任到位、沟通快捷、反应快速、处置及时、运转高效的城市综合管理长效机制。
通过实施芒市智慧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项目，全面理顺芒市的城市管理及社会管理的体制和机制，发挥政府管理与服务的效能，建立一套“统一规划、高效实施、先进适用、资源共享”的综合管理信息平台。实现从粗放型管理向精细化管理转变；从突击式管理向长效式管理转变；从被动管理向主动管理转变；从自监自管向监管分离转变；从传统经验型向现代科技型转变。全面提升城市及社会的运行效率，改善命令式管理方式的不足，增强城市管理力度，增加城市管理手段，提高城市的安全幸福指数以及群众的满意度，从而实现精确、敏捷、高效、全时段、全方位、全覆盖、全纳入的综合信息管理模式，加快建设创新、文明、开放、平安、宜居、幸福的现代化芒市。项目建设社会效益明显。
